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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环保”、“公司”）

业务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筹集资金。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6,000 万元（含 4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万元） 

1 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提标改造项目 35,386.67 23,300.00

2 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15,900.79 11,600.00

3 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9,610.65 8,600.00

4 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3,473.53 2,500.00

合计 64,371.64 46,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和轻重缓急将募集资

金投入上述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

决；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

以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

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

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背景 

2015 年 4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

发[2015]17 号）（以下简称“水十条”），指出了目前我国水环境面临的严重形势，

在污水处理领域明确了工业污染防治、污水厂提标改造、配套管网建设、污泥处

理处置、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促进再生水利用、提高用水效率（含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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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黑臭水体等具体任务，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

指南。2017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

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对“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新增污水管网规模、

全国城镇老旧污水管网改造规模、全国城镇提标改造污水处理设施规模等均作出

了具体的发展规划。此后，为落实“水十条”，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维

护海洋生态安全，切实加强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福建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

于研究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的纪要》、福州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全面启动城镇污水厂提标改造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为有效贯彻国家和地方各项污水防治方针，提升污水处理标准，提高城市总

体环境质量，公司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和污水处理提效增质的产业升级需求对部分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及时扩建污水处理厂十分必要，且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在充分考虑行业发展政策要求及污水处理行

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并在对城市发展需求、自身竞争优势及发展现状进行充分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将有助于保护和提升项目所在地的

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目标。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污水处理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国家一直重视并支持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中

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和支持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

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

规划》、《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环保及产业政策加

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防治水污染和缓解水资源日益短缺的问题。因此，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二）福州市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推动城市污水处理需求不断增加 

城市规模的扩大将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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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城市的用水需求，同时也将扩展城市污水处理市场空间。 

根据福州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7 年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

分别为 5,618.10 亿元、6,197.77 亿元和 7,104.02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

长 10.32%和 14.62%。2015-2017 年福州市常住人口规模稳步提高，截至 2017 年

底，福州市城镇化率达到 69.5%，福州市区域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深

化，使福州市的生产用水需求和生活用水需求呈稳步增长。在可预见未来几年，

随着福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规模的增长、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对水资

源利用效率的重视，福州市的用水需求将不断增长，污水处理业务的需求也将不

断增加。 

（三）公司拥有较为丰富的污水处理业务经验，能够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污水处理业务的运营和管理，公司的污水处理业

务在福州区域占有绝对领先的市场地位，公司是福州市范围内最主要的污水处理

企业，已取得福州市建委授予的福州市中心城区（包括鼓楼、晋安、仓山、台江）

和福州市下属部分区县的污水处理业务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公司先后培养、引

进了大量行业内中高级人才，拥有集环境工程、化学分析、机械、电气、仪表、

自动控制、给排水、计算机等专业配套、结构完整的专业技术运营团队，在污水

处理厂投资、建设、运行、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公司拥有较为丰富

的污水行业治理经验，能够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况 

（一）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提标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为对公司洋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项目进行提标改造，目前已建一期

规模为 20 万 m³/d，二期规模为 10 万 m³/d，三期规模 10 万 m³/d，项目改造技

术路线将根据洋里污水处理厂各期工艺特点及现状，因地制宜采取 MBR、深度

处理反硝化滤池等新技术，提标改造后处理规模与现有规模一致。 

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提标改造工程完成后，出水水质将执行国家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污泥处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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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化为主，将提标改造产生的化学污泥集中进入一二三期已建的重力浓缩池浓

缩处理后，再进入现状脱水机房进行脱水，脱水后的污泥含水率降至 60%以下，

外运至指定的污泥处置点进行处置。 

2、项目投资情况 

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提标改造项目投资额 35,386.67 万元，本公

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3,300.00 万元。 

3、主要原材料及燃料的供应情况 

项目建成后，污水处理运营主要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发生在污水厂厂区，主要

原材料及能源消耗有水、电、药品（聚丙烯酰胺等），污水处理运营所需的上述

原材料及能源供应均有保障。 

4、项目的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用地在洋里污水处理厂厂区围墙内，不涉及新征用地审批及拆迁工程。 

5、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本公司。 

6、政府审批情况 

2017 年 2 月 27 日，本项目取得了福州市晋安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关于福

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提标改造项目核准的批复》（榕晋发改科技基【2017】

10 号）的批准。 

2017 年 9 月 13 日，本项目取得了福州市晋安区环境保护局《关于福州市洋

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提标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榕晋环审

【2017】008 号）的批准。 

7、经济效益估算 

经测算，本募投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22%。 

（二）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为对公司祥坂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目前已建规模为 8 万 m³/d，

本次拟将原 AO 工艺提标改造为 A2O+MBR 工艺，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后

的污水处理规模扩至 9 万 m³/d。 

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完成后，出水水质将执行国家《城镇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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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污泥处理以减量化为

主，污泥经浓缩脱水处理后（污泥含水率≤80%），外运至指定的污泥处置点进

行处置。 

2、项目投资情况 

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投资额 15,900.79 万元，本公司拟使用

募集资金投入 11,600.00 万元。 

3、主要原材料及燃料的供应情况 

项目建成后，污水处理运营主要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发生在污水厂厂区，主要

原材料及能源消耗有水、电、药品（聚丙烯酰胺等），污水处理运营所需的上述

原材料及能源供应均有保障。 

4、项目的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用地在祥坂污水厂厂区围墙内，不涉及新征用地审批及拆迁工程。 

5、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本公司。 

6、政府审批情况 

2017 年 11 月 9 日，本项目取得了福州市鼓楼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福州市

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核准的批复》（鼓发改基【2017】42 号）的批准。 

2017 年 11 月 28 日，本项目取得了福州市鼓楼区环境保护局《关于福州市

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表的审批意见》（鼓环评【2017】

007 号）的批准。 

7、经济效益估算 

经测算，本募投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12%。 

（三）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为公司子公司福建榕北海峡环保有限公司建设并运营的浮村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项目，浮村污水厂已建一期规模为 5 万 m³/d，目前规划二期工程

规模为 5 万 m³/d，二期工程实施后浮村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规模达到 10 万 m³/d。 

项目建成后，出水水质将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污泥处理以减量化为主，将生物污泥及化学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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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集中进入一期已建贮泥池及二期新建贮泥池撇除部分上清液后，再进入现状脱

水机房进行脱水，脱水后的污泥含水率降至 80%以下外运至指定的污泥处置点进

行处置。 

2、项目投资情况 

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投资额 9,610.65 万元，本公司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 8,600.00 万元。 

3、主要原材料及燃料的供应情况 

项目建成后，污水处理运营主要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发生在污水厂厂区，主要

原材料及能源消耗有水、电、药品（聚丙烯酰胺等），污水处理运营所需的上述

原材料及能源供应均有保障。 

4、项目的选址及用地情况 

浮村污水处理厂厂区用地面积为 50,544 ㎡。一期工程建设时已全部完成征

地，平面布置预留了二、远期工程建设用地。因此二期工程建设均在现状厂区围

墙内实施，不涉及拆迁工程。 

5、项目实施方式 

本项目拟采用 BOT 方式，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榕北海峡

环保有限公司。该项目已与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特许经营

期限为 27 年（含建设期），项目使用的土地由国土部门按市政公用性质无偿划拨，

BOT 项目单位享有项目运营期内土地使用权。 

6、政府审批情况 

2017 年 3 月 23 日，本项目取得了福州市晋安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关于福

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榕晋发改科技基【2017】17 号）

的批准。 

2017 年 4 月 6 日，本项目取得了福州市晋安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审批意见

（榕晋环审批【2017】002 号），同意建设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7、经济效益估算 

经测算，本募投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83%。 

（四）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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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公司子公司福建侯官海峡环保有限公司建设并运营的闽侯县城区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改造规模为 3 万 m³/d，项目将主要采用新建高效沉

淀池+纤维转盘滤池处理设施、新建紫外线消毒槽等方式改善现有污水处理设施

和工艺。 

项目建成后，出水水质将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污泥处理以减量化为主，污泥经浓缩脱水处理

后（污泥含水率≤60%），外运至指定的污泥处置点进行处置。 

2、项目投资情况 

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投资额 3,473.53 万元，本公司拟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 2,500.00 万元。 

3、主要原材料及燃料的供应情况 

项目建成后，污水处理运营主要原材料及能源消耗发生在污水厂厂区，主要

原材料及能源消耗有水、电、药品（聚丙烯酰胺等），污水处理运营所需的上述

原材料及能源供应均有保障。 

4、项目的选址及用地情况 

本项目用地在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厂区围墙内，不涉及新征用地审批及拆

迁工程。 

5、项目实施方式 

本项目拟采用 BOT 方式，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侯官海峡

环保有限公司。该项目已与闽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闽侯县人民政府委托单位）

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特许经营期限为 28 年，项目使用的土地由国土部门按市政

公用性质无偿划拨，BOT 项目单位享有项目运营期内土地使用权。 

6、政府审批情况 

2017 年 10 月 17 日，本项目取得了闽侯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闽侯县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核准的批复》（侯发改核准

【2017】2 号）的批准。 

2017 年 11 月 26 日，本项目取得了闽侯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审批意见（侯

环保评【2017】87 号），同意建设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7、经济效益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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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本募投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09%。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及环保政策，有利于提升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能力，做大做强污水处理主业，巩固

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对公司未来战略发

展布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

经济效益，项目的成功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福州区域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

响力，增强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为公司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将

增加，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资金实力和抗风

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投产后，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

使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一

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公司盈利增长和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项目顺利实

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及盈利水平，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董事

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可控，未来预期收益良好，项目可行。 

 

 

 


